附件1：
首届浙江工商大学足球超级联赛（“商超”）
[bookmark: _GoBack]  暨2026年“商大杯”11人制足球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
浙江工商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二、执行
浙江工商大学体育工作部
三、承办
浙江工商大学Striker足球俱乐部
四、比赛日期地点（具体赛程详见补充通知）
2026年3月—2026年6月在浙江工商大学第一田径场举行。
五、赛事宗旨
以足球为载体，“足球燃动校园，精神传承工商”为核心目标，营造积极向上、团结拼搏的校园体育氛围，凝聚师生校友力量，传承学校体育精神，推动校园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
比赛口号：商超一战，工商无界
六、参赛单位
（一）参赛队伍构成
本届赛事实行以学院为单位报名参赛机制，预计参赛队伍总数14—16支，覆盖全校所有学院及广大校友。
（二）学院代表队组成：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独立组队。若学院报名人数不足，可由足协根据实际情况协调组建2-3个学院的联合代表队。参赛运动员以全日制在校生为主，同时鼓励各学院邀请符合条件的校友加入。
七、运动员资格和参赛条件
（一）运动员资格
1.凡有正式学籍，身体健康的在校学生均可参加。（提供学生证）
2.凡浙江工商大学正式毕业（提供毕业证书或学信网证明），身体健康的校友。
（二）限制条件
1.校友参赛细则
以运动员身份参赛的校友，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91年3月1日后出生）。每支球队最多报名5名校友，每场比赛同时上场校友最多2人。以教练身份参赛的校友，年龄不做要求，但需身体健康。参赛校友需提供毕业证或学信网证明。
2.高水平运动员、留学生参赛细则
每场比赛同时上场的高水平运动员（包括已毕业的高水平运动员）不超过2人，每场比赛同时上场的留学生不超过2人。
3.转专业、升学学生参赛细则
参赛运动员因转专业导致学籍转换的，可在学籍转换后重新选择代表参赛的学院，且仅能选择一个学院报名。
4.在校生参赛期限按（本、硕、博）国家学制规定执行，根据入学时的实际学制年限计算（征兵入伍除外）。
八、报名日期、要求及办法
（一）报名及资格审查
各队需在2026年3月24日前完成报名和资格审查，逾期报名不予参赛，资格审查不通过的队员不允许参赛。发送报名相关材料及资格审查材料至邮箱zjgsuzxhdb@163.com，报名联系人：王骏杰，联系电话：19558244916。比赛指导教师：刘云梦（15068158712）、伊卜拉伊木·麦麦提（19106743839）
报名材料（1-2条）及资格审查材料（3-5条）包括：
1.电子版报名表（附件2）一份（各参赛队伍须按赛事组委会要求填写统一报名表格）
2.加盖学院公章的纸质报名表（扫描或拍照）一份
3.所有参赛运动员及教练员的电子版意外保险单（需覆盖比赛时间段）
4.所有参赛运动员风险告知书（附件3，含领队、教练和队员签名及学院盖章，扫描或拍照）
5.参赛承诺书（附件4，需签名盖章，扫描或拍照）
6.所有参赛运动员身份证明文档一份（在校生提供含本人照片的学生证照片，校友提供含本人照片的毕业证或学信网证明，证明图片按报名表顺序排列放入WORD文档，校园卡无效）
（二）报名办法：
1.各学院只能派一支队伍参加比赛，学院应对运动员资格认真审查并负责，确保报名信息真实有效，杜绝违反规定、弄虚作假等行为，一经发现取消队伍参赛资格。
2.报名每队可报运动员大名单26名，领队1名（建议有条件的学院由教师担任），教练1-2名，工作人员1名，运动员26人大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更改、替换。
九、竞赛办法
（一）竞赛办法
本届赛事采用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赛加第二阶段淘汰赛赛制。
（二）分组方式
根据上届“商大杯”成绩对前八名球队进行分档后，所有14—16支参赛队伍通过随机抽签方式分为A、B、C、D四个小组。
（三）决定名次办法
第一阶段：小组单循环赛
1.小组赛赛制：单循环，组内每队与其他所有队伍比赛一次。
2.小组赛积分规则：胜一场积3分，平一场积1分，负一场积0分。按积分高低进行排名，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2）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3）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多者，名次列前；（4）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5）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6）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公平竞赛积分高者，名次列前（一张黄牌减1分，两黄变一红减3分，直接被出示红牌减4分，一张黄牌加一张直接红牌减5分）;（7）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3.小组前2名晋级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小组后几名队伍完成全部小组赛后止步，不参与后续淘汰赛。
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
1.晋级队伍：各小组前2名（共8支队伍）晋级淘汰赛。
2.交叉对阵规则：根据赛程进行交叉对阵。
3.比赛赛制：淘汰赛阶段均为单场决胜制，淘汰赛首轮胜者晋级四强，负者淘汰；四强队伍继续进行半决赛、决赛，半决赛负者进行季军争夺战，胜者进入决赛决出冠亚军。
4.决赛将举办冠军盛典、颁奖仪式。
十、竞赛规则及相关规定
（一）本次赛事执行中国足协最新审定的IFAB《足球竞赛规则》，结合校园赛事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二）全场比赛均为90分钟，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各45分钟，中场休息15分钟；淘汰赛阶段若90分钟战平，直接点球决胜(5+1)。比赛用球为5号球。
（三）队员上场要求
1.每场比赛赛前提交20人比赛名单（必须是在报名表中的20人），比赛名单允许填报上场运动员11名，替补运动员9名，开赛后名单不得更改。比赛可替换9名队员），每场比赛换人次数不得超过三次，中场休息换人不计入次数。被替换下场的运动员不得重新被换上场。
2.上场队员必须凭有效证件上场（学生证、身份证或护照，校园卡无效），穿着统一队服（上衣、短裤、球袜），号码清晰，违者不得上场；
3.严禁无参赛资格人员冒名顶替上场，一经发现，取消该队伍本场比赛成绩及后续参赛资格，判对方队伍获胜。
（四）赛场纪律
1.参赛队员须尊重裁判、对手、工作人员及观众，遵守赛场秩序，严禁出现辱骂、斗殴、恶意犯规等违规违纪行为；
2.对裁判判罚有异议的，由领队或教练向赛事组委会申诉，严禁队员当场与裁判争执，否则按违纪处理；
3.赛事组委会有权对违规队伍/队员进行警告、罚款、停赛、取消参赛资格等处罚。
（五）红黄牌规定
比赛期间，同一名运动员或球队官员：
1.被出示黄牌累积两次，停赛一场；（同一场比赛因连续被出示两场黄牌而被出示红牌的，该两张黄牌不做累积）。
2.同一赛会比赛期间第一次被直接出示红牌，停赛一场；第二次被直接出示红牌，终止该球员或球队官员该赛会剩余比赛资格。
3.分阶段比赛，第一阶段小组赛一张黄牌不带入第二阶段（纪律处罚除外），涉及停赛的带入第二阶段。
（六）在比赛中，如果某一队场上队员不足7名时，则本场比赛自然终止，视该队弃权，判对方3:0，则以当场实际比分为准，如果比分超出3:0，则按照当时实际比分。
（七）每队必须备有一套统一比赛服装（包括球衣、球裤和球袜），有条件的可以配备一浅一深两套比赛服装；守门员的比赛服装、球袜颜色须与本队队员服装、球袜有明显区别；上场的号码后背25厘米左右，上衣胸前与短裤左腿正面10厘米左右，号码颜色必须与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单相符，一名队员只能有一个号码，否则不得上场比赛；无号、零号和重号不得上场比赛；场上队长必须自备6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上场队员足球鞋为皮面胶钉鞋或碎钉鞋；必须穿足球袜、佩戴护腿板，护腿板须由合适材料制成、提供合理保护，并完全被球袜覆盖；比赛装备全队必须一致，违者不得上场。请各队准备区别本队队服颜色的替补背心9件，场下替补队员必须穿着替补背心。比赛双方如球衣颜色冲突时，按赛程规定由客队更换分队服。
（八）如有不可抗拒的原因，须更改比赛时间，由组委会做出决定。比赛过程中因非伤病情况致使比赛中断达5分钟（裁判员宣布计时开始），将被视为罢赛。
（九）参赛运动员，均不得留怪异发型以及佩带任何饰物，纹身暴露在外不准参加比赛，否则均取消比赛资格。
十一、裁判与赛事保障
（一）裁判安排
本次赛事由赛事组委会聘请专业裁判团队执裁，裁判严格按照国际足联规则及赛事规程进行判罚，保证赛事公平公正。
（二）赛事器材
比赛用足球、分队背心等器材由浙江工商大学体育工作部提供，各队伍可自备符合要求的训练器材。
十二、积分与奖项
（一）积分统计
赛事组委会安排专人负责各场次比赛积分统计，及时公布小组排名，确保积分统计准确、公开、透明。
（二）奖项设置
赛事设置冠、亚、季军奖项，同时设置金球、金靴、金哨等奖项，为获奖队伍及个人颁发奖杯、奖状等荣誉。
十三、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流程
1.各参赛队伍对比赛判罚、参赛资格、比赛结果等有异议的，须在相关事项发生后24小时内，由领队向赛事组委会提交书面申诉材料，并缴纳申诉保证金；
2.赛事组委会在收到申诉材料后24小时内进行调查、仲裁，并公布仲裁结果；
3.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参赛队伍须严格遵守。
（二）仲裁委员会
赛事设立仲裁委员会，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相关负责人及专业人员组成，负责处理赛事申诉、仲裁等相关事宜。
十四、附则
（一）赛事延期与调整
因天气、场地、校园重大活动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比赛无法正常进行的，赛事组委会有权调整比赛赛程、时间，提前通知各参赛队伍。
（二）队伍责任
各参赛队伍须为队员购买赛事期间意外保险，负责队员赛事期间的人身安全，确保参赛队员（含校友）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本次赛事活动；若比赛中发生人身伤害等事故，由队伍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比赛规程的最终解释权归浙江工商大学足球超级联赛赛事组委会所有，组委会可根据赛事实际情况对规程进行补充、调整。
